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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洋）
“ 丢 失 的 孩 子 几 天 后 出
现……但眼角膜被摘了。”昨
天，网上传出该微博后，引发
众多网友恐慌。

北京警方称该微博为谣
言。新浪“微博辟谣”表示，
暂停该用户一个月的微博发
布功能。

博主承认“道听途说”

昨天 10 时，网友“的子”
发微博称，“什么世道！什么
世道！同事老公的同事的孩
子，前几天爷爷奶奶带着出去
玩的时候丢了！几天后孩子
又出现在小区门口，兜里装了
6000块钱，眼睛直愣愣的，一
查，眼角膜被摘了……”此事
是在“北京发生的”。

该 微 博 一 出 ，即 引 发

6000 余网友转发，网友表现
出紧张和恐慌。

有网友大呼恐怖，谴责
“摘孩子眼角膜”的行为。也
有网友认为“同事老公的同
事”交待模糊，更有网友表示
该微博为谣言。

昨日 12 时，“的子”的该
微博突然被删除。随后，其
发微博称：“今早发的微博纯
属朋友间道听途说，当时出
于一位妈妈的本能，我通过
微博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对
于给任何人带来的困扰和烦
恼，一并致歉。”

网友谴责“造假博主”

昨 天 ，北 京 警 方 通 过
“平安北京”称，经相关部门
调查核实，近期 110 报警服
务台未接报此类警情，该网

友已承认消息不实并向大
家道歉，并自行删除了相关
微博文章。警方提醒网友，
不要轻信或者传播类似的
不实信息，以免造成不必要
的恐慌。

新浪的“微博辟谣”称，
经与该用户反复沟通，该用
户无法提供准确消息来源，
且警方也确认无此情况。因
此，对该用户进行暂停发布
功能1个月的处罚。

在博主道歉、警方辟谣、
新浪作出处罚后，仍有网友
谴责博主“未经证实就散布
谣言”的行为。

“ 停 发 1 个 月 的 处 罚
显 然 过 轻 。“moonzhouwu”
评价。

昨 晚 ，“ 的 子 ”认 证 微
博已改名，并删除所有已
发微博。

微博谣传“一孩子眼角膜被摘”
该网友已向警方承认“消息不实”；新浪网禁止其一个月内发微博

■ 说法

“这条谣言，对于很多
没有辨识力的网友，将会产
生恐慌情绪。”力珉律师事务
所麻增伟律师表示，网友发
不实消息微博，如产生恶劣
的后果，会因涉嫌扰乱社会
公共秩序，面临行政处罚。

麻增伟介绍，散布谣

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
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
共秩序的，根据有关规定，
可被处以五日以下拘留或
者五百元以下罚款的行政
处罚，情节严重的，可被处
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
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的

行政处罚。如果构成刑事
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如果发布的虚假信
息侵害公民、企业的名誉
权、隐私权、商业信誉或其
他民事权利的，受害人可依
法要求散布人承担相应的
赔偿责任。

严重者将面临行政处罚

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主
任医师潘志强表示，从医学
角度讲，这篇微博的内容是
不可信的。

潘志强称，如果人的眼
角膜被摘除了，其视网膜，

虹膜晶体及玻璃体都会流
出来。也就是说，眼角膜没
有了，眼球也就没有了。“眼
眶就是黑洞洞的，怎么可能

‘眼睛直愣愣的’”。而且眼
球整体摘除，需要至少十天

以上的恢复，怎么可能“几
天后又出现。”

潘志强建议，网友看到
类似微博时，要从科学的角
度多思考多分析，不要盲目
相信，避免不必要的恐慌。

■ 解析 “多分析思考，可避免盲目听信”

网友发布的不实信息。 “平安北京”发布的辟谣微博。 网络截屏


